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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23402445 號 

審      定   

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 實 一、健保署 112 年 5 月 19 日列印核發之 112 年 3、4 月保險費繳款單

核定內容 

計收申請人本人 112年 3月至 4月保險費計新臺幣 1,652元(眷屬

○○○具有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保險費減免資格，另一眷屬○○

○符合○○市 65歲以上老人保險費減免補助資格，均未計收保險

費)。 

二、申請人檢附前開繳款單影本，向本部申請審議。 

理 由 一、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第 10條第 1項第 1款、

第 6款、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第 23條及第 27條第 7款。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8條。 

（三）健保署 110年 1月 11日健保財字第 1100031102號公告。 

二、本件經審查卷附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個人戶籍資料、全戶除戶資料、

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保險對象投保（轉入）申請表、退保（轉出）

申請表、移民署資料介接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列印清冊等

相關資料影本及健保署意見書記載，認為本件申請人及其父母○○

○、○○○係中華民國國籍，在臺設有戶籍，為本保險強制納保之

保險對象，申請人於 109 年 5 月 21 日填具「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

保險對象投保（轉入）申請表」，辦理其本人以第 6 類第 2 目被保

險人身分加保於戶籍所在地之○○市○○區公所，以及其父母○○

○及○○○以眷屬身分依附申請人加保，另於 112年 6月 5日辦理

其本人及其父母退保轉出，爰此，申請人於系爭 112年 3月至 4月

保險費計費期間係以第 6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而依附加保之眷屬

○○○及○○○經健保署查證具備保險費減免補助資格，免計收保

險費，則健保署按第 6類保險對象每月應自付保險費 826元，開單

計收申請人系爭 112 年 3 月至 4 月保險費計 1,652 元(826 元

x2=1,652元)，經核尚無不合。 

三、申請人主張其無工作，卻須負擔比收入更高之健保費，既無工作

收入，何以收取比有工作收入者更高之保險費，試問錢從何來？

是否變相侵蝕百姓老本，其兄長一家已有 3口繳納健保費，三口

以上第四口不計健保費，卻因掛於其名下，被收健保費云云，業

經健保署意見書陳明如下，所稱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 

（一）依該署 110年 1月 11日健保財字第 1100031102 號公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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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法第 23條規定之第 6類保險對象保險費調整為 1,377

元，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中央政府負擔 40%，保險對

象自付 60%，每人每月自付保險費為 826 元(1,377 元 x60%=826

元)。 

（二）查申請人以第 6類地區人口身分投保，平均保險費為 1,377 元，

每月應自付之保費為 826 元，又查申請人之父母依附其加保，

父親具有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保險費減免補助資格，母親符

合○○巿 65歲以上老人保險費減免補助資格，均無計收保費，

故該署計收申請人每月保險費 826 元，依上開規定，並無違誤。 

（三）申請人父母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條第 2款第 2 目被保險人

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職業者之眷屬身分，依規定亦可依附其

他子女以適法身分投保。 

四、綜上，健保署開單計收申請人系爭 112 年 3 月至 4 月保險費，核

無不合，原核定應予維持。至申請人主張其無工作，卻須負擔比有

收入者更高之健保費一節，核屬立法政策範疇，尚非本件所得審

究，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

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審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

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提起訴願。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

一、最近二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參加本保險

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6款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一、第一類：（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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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三）前二

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四）雇主或自營業主。（五）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六、第六類：（一）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

表。（二）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

代表。」 

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 
「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依下列各款定之：一、受僱者：以其

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 

四、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3條 
「第四類至第六類保險對象之保險費，以依第十八條規定精算結果之每人平均

保險費計算之。前項眷屬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繳納；超過三口者，以三口

計。」 

五、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條第 7款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七、第十條

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府補助百

分之四十。」 

六、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8條 

「保險人每年應公告之事項如下：一、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第三類保險對象

適用之投保金額。二、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平均保險費。三、依本法第

二十九條所定之眷屬人數。四、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平均投保

金額。」 

七、健保署 110年 1月 11日健保財字第 1100031102號公告 
「主旨：公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3條規定之第 6類保險對象保險費。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8條第 2款。 

公告事項：全民健康保險第 6類保險對象適用之保險費為 1,377元，並自

110年 1月 1日起實施。」 

 


